  中共禹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招募“蒲公英”普法志愿者的公告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推动“八五”普法规划实施，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充分调动我市志愿服务力量开展公益普法宣传活动，打造优质普法品牌，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决定在我市建立一支“蒲公英”普法志愿服务队伍，广泛开展新形式的普法志愿服务活动。现将招募“蒲公英”普法志愿者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招募原则   公开、公平、自愿、择优原则   
2、 招募对象   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的工作人员，群团组织、行业协会工作人员，法学专业的师生，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退休法官、检察官、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以及具有法律知识、热爱普法公益事业的其他社会各界人士进行招募。   
3、 招募条件   1.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品德良好，作风正派，对法治建设以及法治宣传教育有一定的了解；   3.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有较好的法治素养,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4.对服务区域的村规民约、风土人情较为熟悉，善于营造邻里团结友爱、温馨和谐的近邻新风尚；   5.服从队伍安排，自愿接受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的统一协调调度，开展普法活动；   6.甘于奉献、乐于付出，热心普法公益事业。   
4、 招募流程   （一）报名   报名者需填写“蒲公英”普法志愿者报名信息表，表中照片位置粘贴蓝底免冠电子照片，报名者请将报名表于2024年8月15日前报送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邮箱pfyfzlwrm@163.com。   （二）审核   市司法行政机关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原则，按照招募条件，根据报名人员工作经历、专业特长、综合素质等，审核确定志愿者名单。   （三）公示   拟确定的志愿者名单将统一在禹州市“禹州普法”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确定招募为禹州市“蒲公英”普法志愿者。    
5、 服务内容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按照全面依法治市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总体要求，参与普法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提升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提升群众对法律法规的知晓度。    2.深入宣传宪法、民法典、与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党内法规，积极参与“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民法典宣传月”“12·4”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传周等重要时间节点的普法活动，积极参与法律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军营、进网络等活动，持续掀起法治宣传热潮。    3.自愿融入全面依法治市全过程，在执法、司法、法律服务过程中开展实时普法。积极参加法治宣传教育课题研究、理论研讨、法治宣传调研等活动，对全市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积极探索普法形式，提升普法工作实效。    4.根据工作安排，对各单位线上发布的普法宣传活动信息、“以案释法”短视频、优秀法治文化作品等进行宣传推广，并积极参与“蒲公英”原创法治文化产品的制作。   
6、 志愿者管理   （一）实行总量控制、动态调整。建立健全普法志愿者进入和退出机制，每年视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二）严格退出机制。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将按程序移出志愿者队伍：    1.自愿申请退出的；    2.违反相关规定，受到投诉查证属实的；    3.受到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或行业处分的；    4.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的行为，不再适合参与志愿服务工作的。   （三）表现突出的志愿者，优先推荐为“八五”普法工作先进个人，在全市公开通报表扬，并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